
奉獻與事奉 

 

 

壹、 人是管家不是主人（林前 4:2）：所求於管家的，是要他有忠心。 

 

 

貳、 金錢奉獻 

 

一、 為何要奉獻金錢？ 

 

1. 神一無所缺（徒 17:24-25）：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

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事，好像缺少甚麼；自己倒將生命、

氣息、萬物，賜給萬人。 

 

2. 積財寶在天（太 6:19-20）：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；地上有蟲子咬，

能銹壞，也有賊挖窟窿來偷。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；天上沒有蟲子咬，不

能銹壞，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。 

 

3. 叫人得福音（林前 9:18a）：既是這樣，我的賞賜是甚麼呢？就是我傳福音

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。 

 

4. 補聖徒缺乏（林後 9:12）：因為辦這供給的事，不但補聖徒的缺乏，而且

叫許多人越發感謝神。 

 

 

二、 應奉獻甚麼？ 

 

1. 收入十份一（瑪 3:10）：萬軍之耶和華說：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

送入倉庫，使我家有糧，以此試試我，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，傾福

與你們，甚至無處可容。 

 

2. 超過十份一（可 12:44b；路 19:8a）：這寡婦是自己不足，把他一切養生的

都投上了。 

 

撒該站著對主說：主阿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。 



 

3. 身心全獻上（羅 12:1-2）：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

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；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。

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

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 

 

 

 

三、 奉獻的態度 

 

1. 預早準備（林後 9:5b）：把從前所應許的捐貲預備妥當，就顯出你們所捐

的是出於樂意，不是出於勉強。 

 

2. 甘心樂意（林後 9:7）：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難，不要勉強，因

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。 

 

3. 憑著信心（林後 9:8）：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，使你們凡事常

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樣善事。 

 

4. 榮耀歸神（林後 9:13）：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，知道你們承認基

督順服他的福音，多多的捐錢給他們和眾人，便將榮耀歸與神。 

 

參、 參與事奉 

 

一、 為何要參與事奉？ 

 

1. 聖經吩咐（書 24:14a,15b）：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，誠心實意的事奉他….

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。 

 

2. 造就教會（林前 14:12）：你們也是如此，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，就當求多

得造就教會的恩賜。 

 

3. 各盡其職（弗 4:11-12）：他所賜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傳福音的，有牧

師和教師，為要成全聖徒，各盡其職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 

 



4. 長大成人（弗 4:13）：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，認識神的兒子，

得以長大成人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。 

 

二、 如何去參與事奉？ 

 

1. 發掘自己恩賜（彼前 4:10）：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，作神百般恩

賜的好管家。 

 

2. 按照恩賜服侍（彼前 4:11a）：若有講道的，要按著神的聖言講；若有服事

人的，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事。 

 

3. 榮耀歸於上帝（彼前 4:11b）：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。原來榮耀、

權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！ 

 

4. 與人配搭合作（羅 12:5）：我們這許多人，在基督裡成為一身，互相聯絡

作肢體，也是如此。 


